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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洲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 

一 . 导 言 

1. 大会1991年12月6日第46/71 A号决议重申国际社会有杈获得关于南极洲一 

切方面的资料的原则，并按照大会第41/88A号，第42/46B号，笫43/83A号,第44/1248 

号，和第45/78A号决议，应使联合国成为一切资料的资料库；再次呼吁《南极洲条 

约》协商国将有关南极洲所有方面的资料和文件交由联合国秘书长保存,并请秘书 

长就此问题向大会笫四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评价报告。 

2. 因此秘书长向《南极洲条约》締约国发出普通照会，请它们尽快按照46 / 

41A号决议第4段提出答复，但不迗于1992年5月29日。 

3. 1991年5月29曰，秘书长收到了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代表《南极洲条约》締 

约国交来的一项说明如下： 

"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代表《南极洲条约》締约国谨向联合国秘书长致 

意，并谨附上于1991年10月7日至18日在波恩举行的第十六次《南极洲条约》协 

商会议最后报告的两份英文副本。 " 

4. 该报告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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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南极洲条约》协商国牧到的有关南极洲 

一切方面的资料和文件的摘要 

5 .《南极洲条约》第十六次协商会议的最后报告(可向秘书处索取)包括了有 

关南极洲各不同方面的全面资科。 

6. 

A. 

B. 

C. 

D. 

议程除了别的以外反映出讨论了以下问题: 

《南极洲条约》系统的作业情况： 

- 《 南 极 洲 条 约 》 下 的 视 察 ； 

人类对南极洲的影响： 

：理； 

E. 

- 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的执行。 

南极洲保护区系统： 

- 新的具有特别科学意义的地点的提议； 

- 新的具有特别科学意义的海洋地点的提议； 

一 现有具有特别科学意义的地点和特别保护区的改动； 

- 新特别保护区的提议； 

- 特别保留区的提议； 

- 多种用途规划区的提议； 

- 历史地点和纪念物。 

促进新的科学合作-

- 南极科学在了解全球环埂问题，包括臭氧层耗竭问题上的作用. 

- 南极科学会议， 

国际南极科学和后勤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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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南极洲科学和后勤合作的措施； 

- 南极科学数据的相比性和可以利用情况； 

- 南极科学站的地点； 

-《南极洲条约》区内的旅游和非政府探险活动； 

- 南极气象学和电讯； 

- 对南部海域内的航行提供海洋水文气象学服务； 

- 在南极水域进行水道测量和測绘方面的合作； 

- 南极洲的空中安全； 

- 将来协商会议的频率和第十七次协商会议的曰期和地点； 

- 纪念《南极洲条约》生效三十周年。 

7. 该次会议还从以下方面收到了报告： 

(a) 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委员会（南极海洋生物委员会）主席； 

(b)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团团长以《养护南极海豹公约》保存国 

政府的代表的身份提出的报告； 

( C )南极科学研究委员会(南极科委会)主席； 

(d)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团长以《南极洲条约》保存国政府的代表的身份提出 

的报告； 

(e) 第十次《南极洲条约》特别协商会议的主席； 

(f) 第十一次《南极洲条约》特别协商会议的主席； 

(g) 有关《关于规范南极矿物资源活动的公约》第8(7)条的会议的主席； 

(h) 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締约国非正式小组召集人的身份提出的报告， 

(i) 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和国际水文组织（氷文 

组织）。 

8. 第十六次《南极洲条约》协商会议讨论了将来就《南极洲条约关于环境保 

护的议定书》如何采取行动的问题。在此方面，人们强调了议定书尽早获得批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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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的的绝对优先地位。 

9 .会议讨论了美国和日本提出的文件和乌拉 á提出的一份关于设立《南极洲 

条约》秘书处的非正式文件。有人指出，人们普遍支持在协商会议的权威之下设立 

一个小型的，现代的，具有成本效益的秘书处，它将向协商会议负责，为《南极洲条 

约》协商机制的业务提供支助。需要一个秘书处主要是因为《南极洲条约》的协商 

机制的作业曰益复杂；需要流通信息和促进《南极洲条约关于环境保护的议定书》 

的执行。关于是否立即成立秘书处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会议决定延到下一次协商会 

议 )此问题进行进一步审议。 

10. 会议审査了人类对于南极环境的影响的问题。对于废物处理，海洋污染,环 

境影响评价程序的执行情况和动楂物群的保护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会议注意到， 

应该对海洋倾弃的问题进行监测，应按照建议十五-4,在进一步审议有关海洋污染的 

问题时特别注意此一问题。 

11. 在此纪念《南极洲条约》三十周年和发展《南极洲条约》系统的时候，有 

人指出，南极科学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不断逐步增加。在此方面，有人指出，《南极 

洲条约关于环境保护的议定书》已指定南极洲为一个专门用于和平和科学的自然保 

留区。 

12. 第十六次《南极洲条约》协商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关于设立新的具有特别科 

学意义的地点，特别保护区，地区保护和管理的建议。 

13. 该会议还建议《南极洲条约》协商国政府，应召开一个締约国非正式会议， 

案。这将是符合《南极洲条约关于环境保护的议定书》及其附件的。还应考虑到在 

目前的第十/，届协商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包括将来作为《环境保护议定书》的附件 

的捷案。 

1 4 .締约 [ Ü为纪念《南极洲条约》生效三十周年而发表的宣言重申，《南极洲 

条约》的目的在于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确保南极洲继续永远完全用于和平目的，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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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际纠纷的场所和对象。宣言的附件强调各国可以为了它们互相的利益，和为 

了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共同努力。它还强调，《南极洲条约》是各国共同努力，成功地 

把地球的一个主要部分保留为和平区的一个例子，在那里环境为全人类的利益而受 

到了保护，科学成为了最重要的活动。 

15. 南极海洋资源委员会观察员在第十六次《南极洲条约》协商会议上的发言 

指出，目前捕鱼的水平并不高；《公约》区内的磷!iíF每年的总捕获量大约为400000 

‧‧ife。他还指出，大部分磷蚱是在南极半岛地区，南奥克尼岛和南佐治亚岛一带捕获 

的，但尽管如此，目前的总捕获水平还是相当低的。但是有人关心，由于捕鱼活动集 

中在少数几个比较小的区域内，它可能会对在那些区域内捕食磷奸的动物造成不利 

的影响。科学委员会注意到，考虑到目前对于轔蚱生物学和生态学的知识和估计其 

数量和分布状况的能力，现在，或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都无法对可持久的捕获量提出更 

精确的估计。因此在1990年的委员会的会议上，有人提议，在可以得到更精确的资料 

以前，应就磷蚱的捕捉采取预防措施。委员会认为，这也是对捕食磷！líF的动物的一种 

保护，它将因此允许以一种受到管制的方式对辚ilíf进行捕捉。 

16. 虽然在该区域还没有开始拖网捕鱼，委员会讨论了这方面的前景，并同意， 

大规模的远洋拖网捕鱼不应扩大到《公约》区域内的公海。关于渔业发展的管理， 

南极海洋资源委员会观察员表示，这项发展应同拟订科学方法和管理程序的过程直 

接联系起来。 

17. 南极洲研究科学委员会（南极科委会）在1961年第一次《南极洲条约》协商 

会议的时候就得到了《南极洲条约》协商国的支持。自那个时候起，南极科委会就 

对《南极洲条约》系统提供科学方面的意见。对于发展1964年养护南极洲动楂物群 

的议定措施的工作，南极科委会进行了合作。南极科委会在1972年《养护南极海豹 

公约》上发挥了特别的作用。它还对1979年和1985年发表的报告中要求对开采矿物 

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提出意见的请求作出了反应。为期15年的南极海洋生物调查国 

际方案是南极科委会于1976年拟订的。南极科委会的报告指出，1980年代环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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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的活动引起了环境保护同科学活动之间的潜在冲突。该报告指出，新闻媒介 

低或忽略了南极科委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南极科委会对于在同《南极洲条 

约》系统的关系上它的作用可能会降低以及这对于科学研究和合作的自由可能会造 

成的影响慼I»:关切。 

18. 第一六次《南极洲条约》协商会的报告还指出，国家南极方案管理人员委 

员会（南极管理人员委员会)是1988年在霍巴特设立的。南极管理人员委员会每年于 

南极科委会代表集会的相同时间和地点举行会议。委员会的目标有：定期审査业务 

事项和交换资料;就共同的业务问题进行审査，讨论和寻求可能的觯决办法；同适当 

的南极科委会工作组和专家组一道，对业务后勤方面需要进行重大的国际合作的预 

计方案进行审査并对南极科委会执行人员提供适当的意见;对《南极洲条约》协商 

国和南极科委会希望得到资料性指导和意见的要求作出反应。 

19. 南极管理人员委员会代表在他对第十六次《南极洲条约〉〉协商会议的报告 

中除了别的以外指出，除了得到南极科委会很好的处理的科学问题外，《南极洲条 

约》面临到趣来越多的作业性问题：环境问题，南极洲的商业利用（旅游）以及有越来 

越多的需要把《条约》协定付诸实施的国家方案。他还注意到，对于南极科委会报 

告中提到的为下一个十年计划的的越来越多的科学方案需要进行更多的协调和提供 

有效的后勤叉助。此外，一个非政府组织，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科联会)正在推出 

若干具有相 g大的南极洲成分的国际方案：国际气候研究方案,联合全球洋流研究和 

国际陆圈-生物團方案。南极科委会推动的其他方案包括：南极岩石圈研究，南极海 

洋结冰区的玍态，南极陆地系统生物学等。南极科委会和南极后勤和作业常设委员 

会之间设立"定期对话，其中分担和审査南极科学界的后勤需要，就像南极科委会报 

告中指出的。 

20. 1989年，南极管理人员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小组来筹备一个讲习班，它的目标 

是为南极的环境评价程序建立实际的准则。该讲习班于1 9 9 1年在意大利举行，来 

自21个国家的国家方案管理人员和50多名环境，法律，科学，和后勖专家出席了讲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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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讲习班向南极管理人员委员会提出了准则的最后案文和两项建议。第一项建议 

是，国家南极方案在开始和后来筹备南极环境评价工作时应该使用实际准则。第二 

项建议是，应在南极管理人员委员会内成立一个经常性的讲坛，讨论和发展南极环境 

21. 实际准则表明的目标是向国家南极方案的管理人员就执行和审査环境评价 

程序提供明确的标准。这些准则的另外一项目的是确保，各国家南极方案之间在发 

展这些机制和相关的程序方面能够充分协调，以便能互相比较，而且是有效而合理 

的。人们还希望这些准则能对提议在南极洲进行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有所帮助。南极 

管理人员委员会已向《南极洲条约》协商会议提出了该准则，供其通过，就像协商会 

议在巴黎通过的建议十五-1所表示的。 

22. 南极管理人员委员会1989年报告后，以及按照《南极洲条约》协商会议建 

议十三-4， 一个南极科委会的专家小组，在国家作业机构的参与下，编写了一份关于 

废物处理的的明确报告，包括提出了一份全面的行动守则。关于人类对南极环境的 

影响的建议十五- 3 ( "废物处理"）因而获得通过。南极后勳和作业常设委员会于 

1991年6月20至22日在波洛尼亚举行的第三次会议对废物管理报告的形式和程序进 

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和调整。 

23. 常设委员会于1990年设立了一个关于防止和对付石油外漏的小组。该小组 

拟订了 一系列关于防止和对付石油外漏的的建议，1991年南极管理人员委员会/常设 

委员会在波洛尼亚的会议审议并通过了那些建议。 

24. 南极管理人员委员会进行了一个编制一份简要的"南极访问者指南"的项 

目。该指南已获得通过，并已翻译成几种语文。人们预备把它放在每一艘前往南极 

的旅游船的每一间船艘内，和放在每一个南极科学站内。 

25. 就像第十六次《南极洲条约》协商会议的最后报告指出的，南极管理人员 

委员会在它成立的三年当中，已经发展成了各国作业人员之间迸行直接和有效的沟 

通的一个有用的讲坛。委员会进行了为《南极洲条约》协商会议提供健全的意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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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的那种集体战略研究和规划。因此之故，它很快就成为了《南极洲条约》系统 

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 

26. 第卞六次会议的报告还指出，由45个国家里的200多个成员组织组成的南极 

和南部海洋联合会参加了会议。该报告除了别的以外指出，《条约》締约国对于 

"全面保护南极环境和依靠它的和相关的生态系统"的承诺是《南极洲条约》演变 

过程中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南极和南部海洋联合会赞同把南极洲指定为"专门用于 

和平和科学目的的自然保留区"，它期待同《条约》各締约国政府和其他观察员就 

这方面的执行进行密切合作。 

三 . 结 语 

27. 现有的各项文件，特别是《南极洲条约》协商国提供的那些文件中扼要提 

出的资料提到了南极洲若干方面的问题。第十六次《南极洲条约》协商会议的最后 

报告详细说明了过去30年中进行和发展的科学研究和倡议。在此方面，应该指出，各 

国政府，一些联合国专门机构和方案，和有关的国际和非政府组织已经在进行国际合 

作了。 

28. 提出的文件，譬如像上面摘要说明的那些文件似乎反映出，现有的《南极洲 

条约》系统继续在（a)促进国际合作；（b)配合不断变化中的环境优先次序；（C)配合 

创新的科学研究拟订新的机制。它们还表现出有意鉴于公众认识曰益提高，特别是 

关于南极生$系统的认识，以及全球对环境问题曰益关切，而重新作出新的全球努 

力。 

注 

1《南极，条约》締约国如下（划线国家具有协商地位）： 

MâM、渔大H、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_:t、 -iS、哥 
伦比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丹麦、厄瓜多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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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_Ë度、意大利、曰本、荷兰、—M;^ 兰、â M、德星、希 

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趁、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南非、西班牙、 

瑞典、瑞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 

巴 


